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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bookmark: _Toc3277]（一）办理地址：和平县九子岗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证照联办”窗口
	营业执照
	开业
	1个工作日

	
	变更
	1个工作日

	
	注销
	1个工作日

	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
	开业
	7个工作日

	
	变更
	5个工作日

	
	注销
	1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29906]（二）咨询电话
	“证照联办”窗口
	0762-5662997

	和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762-5662099

	和平县卫生健康局
	0762-5662363







[bookmark: _Toc19474]二、办理程序
[image: e2a3a5a4f3aa469c4af2a563869ad09e]
[bookmark: _Toc20767]三、申请材料
[bookmark: _Toc144][bookmark: _Toc23428]（一）开业登记
[bookmark: _Toc27480]1.营业执照开业登记申请提交材料清单（全程网办免于提交纸质材料）
[bookmark: _Toc24673]（1）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①《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即可)。
◆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③住所相关文件。
④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bookmark: _Toc7019][bookmark: _Toc17234]（2）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①《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投资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即可)。
③住所相关文件。
④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bookmark: _Toc5852]（3）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①《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签署）
③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④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⑤住所使用证明。
⑥办理了名称预先核准的，提交《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系统成功申报企业名称的，提交《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使用信用承诺书》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
⑦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者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含有需要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5272][bookmark: _Toc22872]（4）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①《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③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合伙人住所证明。
④主要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

[bookmark: _Toc27399]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办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①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
②营业执照复印件（此项由市场监管部门提供）；
③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④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可手绘）；
⑤房屋所有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房屋合法性即可）；
⑥所有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正反复印到一张纸上）；
⑦一年内的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第三方检测公司将对公共用品用具如毛巾、剪刀、梳子、茶具、床上用具等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进行检测）。
另：50 个房间以上的住宿场所、游泳场所、安装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的场所提供一年内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旅店业卫生标准》（GB9663）、《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1-第6 部分》（GB/T18204)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394-2012）要求的卫生检测检验报告或卫生学评价报告（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验检测报告或卫生学评价报告）。
注：实行告知承诺制。

[bookmark: _Toc27109]（二）变更登记
[bookmark: _Toc4409][bookmark: _Toc23431][bookmark: _Toc458177571][bookmark: _Toc458857692][bookmark: _Toc6327][bookmark: _Toc3038]1.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bookmark: _Toc5735]（1）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①《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经营场所的，应提交变更后的经营场所所使用相关文件。
◆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③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13794][bookmark: _Toc30917][bookmark: _Toc8338]（2）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
①《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住所的，提交变更后的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变更投资人的，提交转让协议书，以及变更后投资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直接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因继承、受遗赠变更投资人的，应当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等其他继承证明材料。
③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企业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④办理变更登记的，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32456][bookmark: _Toc21345]（3）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
①《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③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④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住所的，提交变更后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18819]⑥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11183][bookmark: _Toc22829]（4）合伙企业变更登记
①《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合伙协议修改的，提交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③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合伙协议修改的，提交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
④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变更主要经营场所的，提交变更后的主要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变更经营范围的，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应当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变更事项须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⑥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25217]2.公告场所卫生许可变更登记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bookmark: _Toc2309]（1）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①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②变更申请报告；
③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此项由市场监管部门提供）
④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⑥委托办理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bookmark: _Toc22012]（2）变更单位地址（因地名、路名、门牌号变更而非搬迁）
①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②变更申请报告；
③政府部门的地址变更证明；
④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⑤委托办理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bookmark: _Toc2366]（3）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需按新证办理流程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
[bookmark: _Toc19958]（三）注销登记
[bookmark: _Toc7560]1.营业执照注销登记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bookmark: _Toc12550][bookmark: _Toc27155]（1）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①《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② 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③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21856]（2）个人独资企业注销登记
①《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② ◆简易注销（注销公示期20天）（可线上提交申请）
提交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前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注销时可下载）
[bookmark: _GoBack]◆一般注销（注销公示期45天）（仅能现场提交申请）
提交投资人或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提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③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注销个人独资企业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④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22687]（3）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登记
①《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② 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③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
◆有限责任公司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署确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签署确认；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
◆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签署确认。
④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3]⑥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⑦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注销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⑨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6041]（4）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①《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②合伙企业依照《合伙企业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被行政机关依法责令关闭的、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提交被责令关闭、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文件。
③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④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清算报告。
⑤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⑥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⑦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注销合伙企业须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⑧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bookmark: _Toc30711]
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注销登记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①注销申请书；
②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③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④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如涉及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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